
六安市餐饮油烟污染检测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安徽省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关于厘清市级城市管理领域职责边界的指导意见》、《关

于持续巩固提升群众“家门口”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成效的通知》等文件

要求，根据城管部门管理需求，对六安市中心城区指定的餐饮服务经营场所（含

室内烧烤摊点）餐饮服务业开展油烟污染源监测。

2、采购总预算：30.5 万元/年。

单次费用最高限价为：辅助监督性监测 1500 元/个（使用便携式设备，现

场检测费）；辅助执法监测 2200 元/个（采用国标法，含采样费+检验分析费）

二、采购清单

1、六安市餐饮油烟污染检测服务项目本次实施区域为六安市中心城区（金

安区、裕安区、市开发区城市建成区）。

2、六安市中心城区餐饮油烟检测要求：根据用户指令和监管需求，为六安

市中心城区指定的餐饮服务点位油烟污染源监测、污染源认定等方面提供技术和

数据支持，每次油烟污染检测工作全部完成后提供报告两份，内容应包括企业名

称、地点、灶头数量、是否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净化设备数量及排放方式等内容。

3、便携式设备、现场采样、实验室分析及质量控制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

标准》（GB18483—2001）、《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便携式饮食油烟检测仪》

（HJ2526-2012）、《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固定污染源废

气油烟和油雾的测定红外分光光度法》（HJ1077-2019）等相关标准和规定。

4、服务内容费用须分别报单次费用和总价，总价按暂定频次报价，作为评

审依据，按单次费用作为结算依据，每半年根据当期实际工作量据实结算。单

次费用不得超过单次控制价，否则投标无效。

表 1：服务内容及费用测算表

项目 内容及明细
频次

(个)/年
单次检测/元

预算费用

（元）

检测费

辅助监督性监测 130 1500 195000

辅助执法监测 50 2200 110000



6、检测时间、地点及项目成果要求：

6.1 检测时间：本次合同期一年；在年度预算能保障的情况下，经考核合格

后可续签合同，考核不合格不再续签。每次续签一年，最多续签两次。

6.2 项目成果：每次油烟污染检测工作完成后 5个工作日内提供检测报告，

应急等特殊情况采样检测后 48 小时内提供检测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企业名称、

地点、灶头数量、是否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净化设备数量及排放方式等内容。现

场采样、实验室分析及质量控制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便携式饮食油烟检测仪》（HJ2526-2012）、《固定源废

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固定污染源废气油烟和油雾的测定红外分

光光度法》（HJ1077-2019）等相关标准和规定。

三、项目内容

本项目应组成至少 3人的检测服务小组在六安市驻点办公，并配备一辆专用

车辆，接收任务指令后 30 分钟内抵达地点响应检测任务需求，视监管需求使用

便携式饮食油烟检测仪或者按照国标法采样后进行实验室分析，按要求制定项目

实施方案和质量控制方案，确保全部检测过程合法合规且运转高效。

1、设备要求

按照国家颁布的标准分析方法和国家环保部主编的环境检测分析方法进行

检测分析。采样过程按照现行有效的各类检测技术规范、检测技术导则、质量保

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及污染物采样方法等执行。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优先采

用文件中要求的和国家标准方法。

表2 项目投入采样、分析设备

序号 资产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红外分光测油仪 台 1 在校准/检定有效期内

2 烟尘（气）测试仪 套 4 在校准/检定有效期内

3 全自动烟气采样器 套 1 在校准/检定有效期内

4 智能双路烟气采样器 套 1 在校准/检定有效期内

5 便携式饮食油烟检测仪 套 2

设备要求符合《环境保护产

品技术要求 便携式饮食油

烟检测仪》（HJ2526-2012）

标准



2、辅助监督性监测

根据派单要求，联系属地监管部门并赶赴现场，在规定工况下使用便携式油

烟检测仪辅助开展定性监测，在现场直读油烟浓度数据，为监管部门日常监管提

供技术和数据支撑。

3、现场采样

根据监管需要，按照规范进行现场检测工作。注意现场采样时油烟企业的工

况描述和检测点位周边情况，包括气象状况、项目周围敏感点（居民、学校等）、

被测单位面貌、油烟尾气处理设施运转现状等可能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的各项因

素，同时提供现场采样点的照片及采样照片。在现场采样过程中，按照国家标准

进行现场质量控制，从源头确保检测数据准确可靠。采样完成后样品按照标准要

求进行封装、保存、运输，全程进行质量控制，并尽快送入实验室分析。

4、实验室分析

严格按照检测方案中规定的分析测试方法进行实验室分析，并用现场平行、

全程空白、盲样、加标等手段做好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工作，以保证测试结果的精

密度和准确度。在实验室分析过程中，通过分析平行样品、加标回收、环保部有

证盲样、过程空白等手段对检测过程进行质量控制，确保实验室分析过程准确无

误。

5、出具报告

根据检测数据出具检测报告，并对检测结果根据相应的排放标准、标准限值

超标与否进行研判。检测报告盖章后交付委托方。

四、产品质量要求

1、本磋商项目的服务质量必须完全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标准及现

行规范要求，磋商投标人应根据企业实际能力在磋商响应文件中对质量予以承

诺，成交后在合同中加以确认。

2、磋商投标人在磋商及成交后，发生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时，其侵权责任与

采购人无关，应由磋商投标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不得影响采购人的利益。

五、关于报价的说明

1、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形式，成交投标人成交价即合同价。合同价格包含

但不限于投标人采样、检测、出具成果、人员工资、交通、利润、税金等完成项

目实施的全部费用。



六、安全责任

1、成交供应商负责服务范围内的安全作业管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有关

部门的要求，制定有关安全规章制度。

2、成交供应商负责对作业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专业培训，做到遵纪守法，安

全作业。

3、服务期内所发生的民事、刑事、安全事故、劳动纠纷等一切责任及经济

损失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4、成交供应商应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遵守各项安全规程，落实安

全防护措施，工作中造成的安全、责任等事故，事故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七、考评办法：

表3 服务质量考评细则

序号 项目 考核内容和要求 评分细则

1
监督性监

测情况

1.项目负责人是否现场指挥工作

2.是否造成恶劣影响

项目负责人未到现场

指挥工作的扣 5分，现

场工作处理不当造成

恶劣影响的扣 10 分。

2
现场采样

情况

1．采样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2．采用人员是否按规定时间到达现场

3．采用人员是否按照监测方案采集样品

4．现场采样是否满足采样规范要求

5．是否配备专职采样车辆及采样设备

没有按要求执行，每一

项每次扣 1分，累加执

行。

3 检测报告

1.是否及时按照约定时间提供检测报告

2.是否提供检测报告原始记录

3.检测方法是否参照国家标准

4.是否提供采样照片

检测报告 4项要求，没

有按要求执行，每次每

项扣 1分，累加执行。

4 质量要求

出具检测报告数据准确、真实、有效。

出具的检测报告中发

现一例数据有误或为

无效报告的，扣除 10

分，造成不良影响的,

承当相应的责任。

发现在监测活动中有与被监测户主相互串通、

造徦、篡改数据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扣 100 分，终止合同，

并追究相应的责任。



注：为了保证本项目服务质量，采购人成立考核小组，按照以上细则，负责对服

务质量的考核监管工作，每次抽检考核一次，考核结果作为是否签订下一年度合

同的依据。考核实行百分制，累进扣罚法：考核得分 85 分（含）以上的为合格，

可签订下一年度合同，考核得分 85-60 分（含），供应商须针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整改后满足采购人需求后，方可签订下一年度合同。考

核得分 60 分以下的，不可签订下一年度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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